关于支持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
若干问题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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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县科技创新的主力军，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、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作用突出。目前，我县科技型中小企业达329家，高新技术企业达194家，涵盖多个新兴领域，全县万人拥有高质量发明专利4.59件，展现出强劲活力。然而，融资难、融资贵、融资慢问题仍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，不仅影响企业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，也制约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为切实破解这一困境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，特提出本建议。
当前，我县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面临以下主要困境：
一、传统融资适配不足。科技型企业大多属于轻资产运营模式，缺乏厂房、土地等传统抵押物，而银行现有的信贷评估体系难以准确量化其技术、专利与团队价值，导致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获得贷款困难。同时，银行贷款审批流程长、环节多，无法匹配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急、资金周转快的现实需求。
二、直接融资渠道不畅。企业对资本市场认识不足、对接能力弱，通过股权融资、债券融资等直接渠道获取资金的比例较低。本地创业投资、风险资本布局较少，尤其对早期、硬科技项目支持力度不足，导致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信贷，融资结构单一，抗风险能力弱。
三、信息与保障体系滞后。政府、企业、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息壁垒，广大企业尤其初创企业因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因素，导致金融机构“看不准、不敢贷”。同时，政策性融资担保覆盖面有限，风险补偿机制尚不健全，相关金融扶持政策未能充分传导至企业，政策红利释放不足。
为系统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一、搭建协同对接机制。建议成立由县政府牵头，发改、科技、金融监管、财政、工信等部门及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科技金融联席会议制度，明确责任分工，推动融资需求精准匹配与高效响应。
二、创新信贷产品与服务。鼓励和支持银行机构设立科技金融专营部门或服务团队，积极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贷款、信用贷款、订单融资等适配产品。借鉴先进地区经验，推动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模型，优化审批流程，提高贷款审批效率，并落实差异化尽职免责机制，提升风险容忍度。
三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。推动设立县级科技创新引导基金，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，重点支持早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，引导资本“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科技”。同时，优化县属国有创投机构考核激励机制，强化其长期投资、价值投资功能，并加强对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培训与辅导。
四、强化信息共享与企业培育。统筹建设县级科技金融信息共享服务平台，建立动态更新的科技型企业“白名单”，向金融机构集中推荐。每年组织开展企业财务规范、融资规划等专题培训，提升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融资能力。进一步完善政策性担保体系和风险补偿机制，切实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，增强其敢贷愿贷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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